
Youngvoice
Award

2017
青少年發聲獎

文    字    組

邱宜婕     

滿地富遊樂區、寶盛水族生態遊樂區、旭塔觀光飯店，三個占地約27公頃的開發計畫，甚

是密集的分布在台東成功鎮，比鄰著比西里岸、基翬、芝田三個部落。

環評皆已通過數年，開發基地上卻都不見動工的建築。在高樓未起，山海未被遮蔽之前，

該當妥善檢視成功鎮開發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首先，我們必須問：開發商的手是何以伸向台東成功鎮的？土地是在怎麼樣的交易過程，

被開發商掌握的？

第 一 ， 成 為 誘 餌 的 中 央 政 策

林淑玲說道，將東海岸開發計畫放在政策脈絡下，正值中央推動產業東移、發展東部的時

期。《國有財產法》與《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即提供開發商收購私人土地周邊

國有地的途徑。然而因近年觀光退潮，又唯恐成為下一個美麗灣，故開發商至今仍未大興土

木。過去不懈抗爭美麗灣開發案的阿美族族人林淑玲，因為過去的經驗，讓她能娓娓道來這

些土地買賣的資訊。

第 二 ， 被 蠶 食 的 私 人 土 地

東海岸開發案的抗爭活動中，常站在第一線發聲的Fusay林筑涵說，開發基地的土地有相當

部分原屬私有地，由掮客經手買賣，也提到其中一位掮客正是寶盛主管階級員工。連《原住

部落裡的異鄉人――成功鎮
觀光開發案與部落發展的未來



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明文規定不得轉讓、出租的原住民保留地，開發商竟也透過以原住

民作為人頭，取得原保地的「使用權」。「（原保地）只能互通於原住民社會，比一般農地

或建地有價值。名義上還是原住民的，但私下以簽約的方式約束原住民，實質所有權在財團

手裡，大家心知肚明。但地主（私底下）要賣，實在也難說什麼」林淑玲補充道。

然而，近年施行的《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

同意參與辦法》卻因法律不溯及既往而不能適用於這三個開發案。

有 買 便 有 賣 ， 為 何 為 數 不 少 的 地 主 願 意 出 售 ？

大多的原因不外乎：經濟困境、後代漸薄的土地情感、農耕問題。林淑玲無奈的表示：

「生活困頓的族人在無計可施之下，被迫將土地廉價出售。」長年在成功鎮推動環境教育的

環境資訊協會專案經理黃苑蓉說「下一代跟土地比較沒有感情，不知道我們在堅持什麼，就

說不管（原鄉）有沒有工作機會，在都市已經很穩定了。」

當地的長輩也只能半推半就。其中大部分賣出的是耕地。畢竟已無耕作產出，僅能依賴休

耕補助。而耕作本身也存在問題，Fusay說周邊四個水圳皆已乾枯，興建高台自來水廠後，更

加嚴重。「（自來水廠）蓋的時間很奇怪，自從蓋了之後水源都沒有了」甚至有人在質疑，

水廠有可能要提供給開發案之用。被操作的，似乎不僅止於土地所有權及使用權，還有意

志。黃苑蓉說「有些人是牆頭草，就選擇自己不要受到傷害的立場。（資方）跟部落說的其

實是很簡單，（像是）你們會有工作啦。」

Fusay也說有些人自我對話後，就覺得在意又能如何，無力去改變它，往往又因為擔憂擋人

財路、受到威脅。

不過，讓黃苑蓉最憂心的，是人際氛圍的改變：「莿桐部落（美麗灣開發地之所在）的氛

圍就很敵對，我在那時候就體會一個開發案到部落真的很可怕，各方勢力鬥來鬥去。開發案

的業者，會用各種方式得到你的支持。」

旅 外 青 年 的 視 角

台灣大學原聲帶社（關注原住民議題的學校社團）一位成功鎮阿美族成員，羅子齊，一方

面認為適度開發得以增加就業機會，另一方面覺得這些大型開發案對成功鎮的環境影響程度

相當低，成功鎮已有如「海景度假村」等業者進駐，從小到大的觀察，其實並沒有發覺相當

顯著的變化。

電訪現居台南的原住民青年陣線聯盟成員Fuis，對於開發案她說：熟悉的樣子會消失，讓

部落不再是一個部落。「長大後，曾經我們可以使用的自然資源、曾經擁有的權利，就離我

們很遠」當她提到知本溫泉與成為衝浪勝地的小馬與都歷海岸，她這麼說「台東這麼多的建

案，難不成大家的豐年祭第一件事情是要去飯店Check-In嗎？」。「談到部落的轉型或是開

發，喝酒的時候都會哭。每次回去都會看到很大的轉變，好像很熟悉卻又很不熟悉的地方。

在樹林裡走向海邊，當那些景觀都不一樣了，就有一種回家不是回家的感覺」。

成 功 鎮 從 過 去 到 現 在 哪 裡 不 一 樣 ？

問起原住民青年陣線成員Fuis這些年觀察到台東的改變。國小就被家人帶到都市的她，藉假

日機會回成功鎮部落，依她所見：沿路台十一線的「海岸線變得比較沒那麼海岸線」從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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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察覺了變化，路變寬、車變多，以及多了為數不少的遊覽車。老家附近東河包子，周邊新

建了不少透天厝，還有隨意停在馬路邊的汽車。「很不台東，在哪裡都遇得到那些很都市的

人」她說。

「 增 加 就 業 機 會 」 之 說

對短期假日返鄉的青年，面對失喪的熟悉感是個挑戰；而對有意長期久居的旅外之人，原

鄉的工作機會往往是掙扎回鄉與否的最重要考量。

電洽承包旭塔飯店的岩谷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工程狀況，接洽人提到開發計畫可

「促進發展、增加遊客」，其實是「大家（開發公司與當地居民）互相幫助」，未來會安排

當地人的工作職位，目前也大多聘用當地人為營建工人。

「工作條件都是臨時的，那是值得拿出來講的嗎？」黃苑蓉說。

高階主管的部分，她則表示：在原鄉外已取得優良學經歷者，不太可能為飯店工作職缺返

鄉，一方面在薪資與待遇不一定會比原就職單位高，另一方面，也可能不習慣原鄉的家庭與

生活型態。她也提到「返鄉不代表部落的事情會變好」，如果返回部落工作的旅外人士，未

認知自己與土地、部落族群的關係，那對旅外之人返鄉的期待有何意義呢？

自 己 的 地 ， 自 己 做 主 人

不過，難道完全不能開發嗎？

阿美族紀錄片導演、政治人物馬躍．比吼提到大多由當地原住民營運、管理的台東「布農

部落休閒農場」，以部落劇場、藝術中心等，讓「發展」與「文化存續、族人利益」兩者間

達到平衡。也提及新竹縣「司馬庫斯」部落，善用當地部落資源，而非一昧參照其他的大型

觀光，仍能創造富饒的獲利。「阿美族文化資本，像是野菜、年齡階層其實都是經濟資源」

長期關注原住民文化的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王梅霞教授也有近似的看法。「沒有一定要變成什

麼樣子」Fuis認為部落在盡可能維持現狀的模式下，依然可以發展：行銷自產手工藝、農產品

等；當地部落中的住宅、活動中心得作為背包客棧。

守 護 ， 是 一 場 不 會 結 束 的 戰 役

但開發形式也許不是唯一的問題。

「民宿也是一個問題」投身東部環境議題十多年，曾任地球公民基金會主任的蔡中岳說，

提到都蘭山上的「微光會館」以農舍之名，行經營民宿之實。即便是民宿，過高用水量、不

當的土地利用依然可能超過當地的可承載力。

而硬體問題外，觀光客與其他外地人士與當地人文、自然生態的互動態度也實為重要。

Fuis分享她到成功鎮小馬部落與都歷部落附近的海岸抓魚採集時，在岸邊發現釣魚線等垃圾。

還被衝浪客以安全考量被驅離，「這裡什麼時候變成你們的地方？好像我們必須問過（徵詢

同意）很多人」語帶些微憤慨。也曾被問道：「你們平常怎麼沒穿山地族服呀？」觀光客踏

入部落的生活場域這本身難道不是衝擊嗎？我們問了怎麼開發後，也該問怎麼去尊重這片土

地、土地上人們的文化傳統、生活型態甚至是記憶？「資本家要跳出私有財產權的觀念跟

部落合作，賦予土地意義」王梅霞這麼說。作為共同家園的土地，不應該只是被買賣的「商

品」。



一看三個開發案通過環境評估的時間，弔詭的是：歷經十年上下的時間，然而這三個開發

計畫卻皆未完工，甚至連基地表面也皆不見著動工痕跡。

為什麼開發商不趁早動工？在法律上這樣被擱置的計畫是被允許的嗎？

成 也 時 間 ， 敗 也 時 間

選擇進駐台東開發與如今遲遲未動工的原因似乎是同一個――大環境創造的時機。曾任地

球公民基金會主任的蔡中岳明晰的解釋，為何開發案不在接受核可後立即動工：十多年的觀

光榮景，增加觀光建設的需求，也讓開發計畫湧入東海岸。然而，美麗灣渡假村開發案一出

包，一來，資金大量退潮；二來，不願步上美麗灣的後塵。緊接著，這幾年又遭遇陸客團大

幅減少，傳統觀光建設在這一片慘淡之中，想必難以生存，更別論獲利。那開發公司有可能

撤案嗎？「已經拿到永久入場券了」蔡中岳說，開發商好不容易取得成功鎮中如此大面積的

土地，棄之可惜。而且法規規範程度越來越嚴密，開發公司寧觀望觀光業生態改變。

所 謂 的 「 永 久 入 場 券 」 是 甚 麼 呢 ？

「永久入場券」其實指摘的是：開發商可以透過特定手段或在特定情境之下能無限期的擱

置通過環評的計畫。《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6條之1規範通過環評後「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發之開發許可後，逾三年始實施開發行為時，應提出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

送主管機關審查」。其中問題有二：第一，主管機關核與環評通過時間往往相隔甚遠，期間

環境可能已產生變化。其次，上述條文所指開發行為並沒明確規範程度，即使水土保持等小

工程也可算是。實際地面工程何時動工，無可規範。

環 評 就 夠 了 嗎 ？

雖然環評本身已存在問題，但仍還需要更完備的機制。第一，「社會風險評估」：過去長

年駐點成功鎮的環境資訊協會專員經理黃苑蓉提到，重點在於必須加入民眾參與的機制，如

果業主有意進行長期的經營就「要像人類學一樣」不僅要參酌當地人的意見，也必須建立對

當地人文與自然環境穩固的認識基礎。第二，「整體觀光發展政策環評」：蔡中岳說這正是

近年環保團體一直極力推行的概念。評估不應該是單一個案的審核，應該將範圍內的環境、

土地利用狀況、總承載量等環境整體條件納入考量、同時審視。

倘若將「社會風險評估」、「整體觀光發展政策環評」法制化，打造更密的篩網，建立更

健全的審核機制，是否真不會再有第二個輕易地被大型開發基地盤據的成功鎮呢？

環評機制打造的永久入場券──
環評問題在哪裡？

   開發計畫 滿地富遊樂區開發計畫 寶盛水族生態遊樂區 旭塔觀光飯店
   通過環評時間 民國 91 年 民國 98 年 民國 99 年

10.4 公頃，資金 11 億 7公頃，資金 7.8 億 8.9 公頃，資金 5.4 億
   開發單位 滿地富國際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寶盛海洋牧場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柏菲特企業有限公司

成 功 鎮 開 發 案 比 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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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開發計畫，在當今較重視原住民權益

與環境保育的趨勢之下，有些教人質疑之處。

然而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這些

在趨勢之下新生的法律與細則，多是開發計畫

完成相關程序之後才實施，故無約束效力。然

而，未來的開發行為將會受到數個新法的限

制。

《 原 住 民 基 本 法 》 的 細 部 法 制 化

《原住民基本法》第21條規範對於土地的保障：「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

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

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

過去卻因為沒有更詳盡的規範與細則，讓此法彷彿虛設。

106年2月剛公布的《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由特定成員組成的商議小

組，將「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予以劃設依據。而105年發布

的《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則詳細規範同意的程序，讓徵詢原住民族同意的

要求更能被明確實踐。

然《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規範的土地都僅限於「公有土地」，故倘若

財團掌握的是部落周邊或內部私有土地，則該法無可規範。意圖鑽法律漏洞的開發單位，豈

不是仍然得以在未徵詢族人同意之下就肆意開發？

這些行政命令的施行能否讓部落族人對生活空間的土地使用更有影響力呢？有意人士是否

仍繼續會技巧性規避？仍待長期觀之。

「 反 《 海 岸 管 理 法 》 」 的 聲 浪 ， 從 何 而 來 ？

環境保護的部分，104年公布的《海岸管理法》則是針對維繫海岸及周邊自然資源的永續發

展。但不料在此法實施後，有意大興土木之人竟試圖煽動民意。

美麗灣抗爭行動的核心人物林淑玲說，有心人士放出有關「當地居民只能改一層樓」、

「住在海邊的人要被驅離」等消息，造成居民對於《海岸管理法》的反抗，藉此操弄民意抗

拒此法的施行，以滿足在保護區進行大型開發之需求。

但其實該法壓根兒沒有限縮當地居民的權益「其實（海岸管理法）會保障當地傳統文化以

及海濱文化」她說。

這種錯誤消息，讓當地人反感的是：當時避開《海岸管理法》可以建蓋大型建築，身為當

地居民卻連在那邊耕種和基本生活的權利都沒有？

這樣的現象，彰顯了當地可能仍潛在蠢蠢欲動的大型開發計畫，還將標的設置在極需被維

護的海岸，甚至不惜造成居民恐慌，以滿足私益。

「恢恢法網」能有效管制大型開發嗎？

三仙台鄰近開發案示意圖



如果今天有爭議的開發計畫，將劃定在一個人口稠密或居民多為權貴顯要的地區，同樣會

陷入東海岸這樣的情境嗎？

屆時更多的反抗之聲，更多的媒體關注，更多的政商人士抗衡，現實如此樣，同樣的邏

輯，在命題的反面，凸顯台東成功鎮的困境。

就 少 了 反 對 的 聲 音 ， 多 了 外 界 肆 意 妄 為 的 好 機 會

一部落能站出來發聲的青年僅有數十個，能見度有多高？再者，開發商說明會未提供族語

版，可想見開發商似乎無溝通之意。

部落年齡斷層，僅屈指可數的壯年留在部落，土地的所有人大多是當地的老人家，真正有

影響力的青壯年大多到外縣市就學、就業，但把不復使用且無留戀之情的土地賣出，對他們

而言，有利無弊，有何不可呢？

土 地 ， 失 去 了 農 作 生 長 、 也 失 去 崇 敬 與 關 注

鮮少人在意的土地，一部分為開發公司所覬覦，但仍有為數不少的當地人主動出售。甚至

是「部落式的炒地皮」。Fusay分享了一個真實的例子：向部落內部以500萬左右的價位出售，

然而這對當地依然是難以接受的數目，向外界開的價格竟可以高達3000萬上下。這些出售之

地大多是由外地人所買，商業營運、自用住宅皆有。

這些如同商品般標價的土地，難道只能用金錢「價格」其「價值」嗎？

凱道部落用出售標牌製成的藝術品：

〈泅泳於已逝之途〉劉伊倫製

流失的土地、褪色的文化，
如何建構對成功鎮部落未來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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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苑蓉提到成功鎮三民國小和平分校老師林建祥曾經與學童一齊將路邊的房地產標牌拆下

來組合成大型廣告牌。當老師問願不願意賣掉自己家時，學生們紛紛搖頭反對。

若 干 年 後 ， 部 落 還 是 部 落 嗎 ？

向外流失的族人越來越多，向內湧進的外地人也越來越多。

未來，如果這些飯店、民宿、遊樂園區一一完工、營運，也許不僅是海被遮蔽、土地被覆

蓋，如果以現在觀光的模式，或是以大眾對旅遊的概念，文化資本有可能一點一滴褪色。

在資本社會的個人主義下，部落中的年齡階級、歲時祭儀、土地概念等，有沒有可能被觀

光式的生活型態吞沒，讓原生的樣貌遭破毀？或是如同台灣大學人類學教授王梅霞說被「收

編」到其他文化脈絡之中？

賣 地 的 浪 潮 之 洶 湧 ， 文 化 被 侵 蝕 的 可 能 性 如 烏 雲 籠 罩 ，

部 落 文 化 樣 態 的 維 持 該 何 去 何 從 ？

第一，從部落內部看：首先，讓部落青年返回部落架構及傳統的文化系統下，建構個人與

團體及土地關係的認知。

第二，就進駐部落生活場域的外來投資者，抑或當地自行經營者而言，觀光本質上觀念有

轉變的必要：對於開發單位而言，營利的方式不僅一種，與當地原生樣貌的結合，當地文化

資產豈非鍍金營運產品的有利工具，然現在卻反其道而行，將其摒棄甚至破壞。

不過，大眾需求才是影響開發計畫走向的指標，觀光客本身對東海岸發展的態度，與對觀

光本質上的認知乃決定性的關鍵：

與其追求「海景第一排」，不如去認識山海文化、部落傳統文化，讓意味深長的文化知識

與故事。

另一方面，當觀光客走入部落文化的生活場域，該當徵詢同意並予以尊重。但存在了解的

基礎才有尊重的可能，在理解土地對族群文化的意義之後，才能避免為了成全個人的欲求，

掠奪了居住者的權益，甚至是抹煞這片土地的傳統與文化。

到台東成功鎮進行採訪那天，我坐在比西里岸海邊Fusay家開的餐廳，吹過太平洋的海風悠

悠迎面。

回想投身這個專題報導以前，我平心而論，我也有可能帶著功利的眼鏡審視這些土地開

發，只不過是多蓋幾間觀光建設，也許還能有益於當地的經濟利益，有何不可？

但漸漸地，透過與受訪者的對話，咀嚼這些語句的意涵，才意識到，土地不是一塊與人毫

無連結的物品；利益也許只是單方面的支配；還有，外來的開發對當地的文化、生活甚至是

人際的影響，往往被淡化或忽視。

大飯店蔽住山海，遊客喧鬧四起吞沒安寧的那一天，我無法預想，更不願意預想。

我會選擇相信，用尊重的態度、開闊的視野，能創造對成功鎮、東海岸甚至其他可能將失

去原貌的地方，更立體、更長遠的想像與願景。


